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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條文，於
108年5月2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49691號令修正公
布，並於108年5月24日生效，變動部分共21條。 

有關修法後機關辦理個案採購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
之相關補充說明(任務、組成及遴選方式)，行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於108年8月5日函文本部，本部
於108年8月8日科部秘字第1080053976號書函轉知各所屬
機關及主管法人，並副知本部各單位。 

另工程會吳主委澤成亦於108年8月5日致部長書信
中說明相關內容，並經部長批示「請秘書處在副主管會
議及部務會報簡述新法的改變，以利各單位後續執
行。」，故由秘書處簡述相關內容(相關資料公告於本部
秘書處網頁)。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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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評選委員之身份
條件，工程會系
統無法判定，於
徵詢委員意願時
須與委員再次確
認，並依實際身
份條件認定(含可
能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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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整說明 
一、採購評選委員會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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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專家、學者（三分之一以上部
分），得由機關參考建議名單，
或自行遴選具有採購案相關專門
知識之專家、學者（非政府機關
現職人員），簽報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定。另擬聘之專家、
學者，應經其同意後，由機關首
長聘兼之。 

2.專家、學者以外之人員（未達三
分之二部分），得由機關遴聘具
有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擔
任，該等人員為機關之現職人員，
可包括其他機關之現職人員。 

3.非屬「招標機關」之人員，則可
依規定支領相關費用(如出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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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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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五人以上，由機
關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
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專家、學者人數不
得少於三分之一且不得為政府機關之現
職人員；其他人員不得為所屬機關或對
機關具有指揮監督關係之機關之現職人
員。 
前項人員為無給 職；聘請國外專家或學
者來臺參與評選者，得依規定支付相關
費用。 
第一項專家、學者，由機關需求或承辦
採購單位參考主管機關會同教育部、考
選部及其他相關機關所建立之建議名單，
列出遴選名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定。簽報及核定，均不受建議名
單之限制。 
前項建議名單，由主管機關公開於資訊
網路，供機關參考。 

機關擬聘之委員， 除機關派兼之人員外， 
應經其同意。 
其他機關之現職人員受聘擔任委員者，
應簽報任職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十
七人，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
識之人員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外聘
專家、學者人數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前項人員為無給職；聘請國外
專家或學者來臺參與評選者，得依
規定支付相關費用。 
    第一項外聘專家、學者，由機
關需求或承辦採購單位參考主管機
關會同教育部、考選部及其他相關
機關所建立之建議名單，列出遴選
名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定。簽報及核定，均不受建議名
單之限制。 
前項建議名單，由主管機關公開於
資訊網路。 

第三項擬外聘之專家、學者，應經
其同意後，由機關首長聘兼之。 

一、配合本法第九十四條修正評選委員
會組成之人數規定，並增訂專家學
者不得為政府機關之現職人員，爰
刪除第一項有關委員會人數上限規
定及增列所稱專家學者不得為政府
機關之現職人員；另刪除第一項、
第三項有關「外聘」之相關文字。
另增訂機關聘兼之委員不得為所屬
機關或對機關具有指揮監督關係之
機關之現職人員，以免因有指揮監
督情形，衍生機關委員是否獨立公
平評選之疑慮。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四項酌修文字，定明專家、學者
建議名單，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
路，供機關參考。 

四、第五項酌修文字，以免需經徵詢當
事人同意之程序只適用於第三項所
定專家學者， 及聘兼程序僵化。 

五、增訂第六項，其他機關現職人員受
聘擔任委員應使所屬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知悉，爰規定相關之程序。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草案) 

貳、調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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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整說明 
二、採購評選委員會任務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規定，委員會之任務： 

(一)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 

(二)辦理廠商評選。 

(三)協助機關解釋與評審標準、評選過程或評選結果有關之
事項。 

    惟前揭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有前例或條件簡單
者，得由機關自行訂定或審定。 



(一)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
準則第6條於107年8月
8日修正發布，如名單
有不予公開必要者，
經工程會書面釋疑，
應於簽辦文件中敘明
原因並簽奉核准始完
備程序。 

(二)為使評選委員之專業
知識更為透明，工程
會自108年7月1日起已
增加公開評選委員之
相關學經歷資料。 

貳、調整說明 
三、採購評選委員會名單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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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A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